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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财购投诉〔2020〕4号

余干县财政局关于江西腾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余干县城市管理局余干县2018-2020年城镇污水提质增效建设项目（冕山大道段）一体化泵站采购项目(JXTYZFCG-2020-003#-1)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省航速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省航速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熊涛
    电话：18970557011
    地址：宜春市奉新县赤岸大道478号
被投诉人：江西腾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智玲
电话：15970364969
地址：余干县立医院旁
被投诉人：余干县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15870900088
地址：余干县迎宾大道434东北方向
江西腾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余干县城市管理局余干县2018-2020年城镇污水提质增效建设项目（冕山大道段）一体化泵站采购项目(JXTYZFCG-2020-003#-1)的质疑不满意，于2020年11月16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该项目的招标文件的技术评分、采购需求和评审办法设置不合理：技术50分一项不满足就0分处理…应细化和量化…；…要求提供投标人近半年的公共资源交易的合同公示截图作为佐证材料…；…投标人营业执照必须要有预制一体化泵站安装和维修服务的经营范围…等情形。
经调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该项目的招标文件的技术评分、采购需求和评审办法设置不合理：技术50分一项不满足就0分处理…应细化和量化…；…要求提供投标人近半年的公共资源交易的合同公示截图作为佐证材料…；…投标人营业执照必须要有预制一体化泵站安装和维修服务的经营范围…的问题。违反了《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的规定。投诉事项成立。该项目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分别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处理：
决定对江西腾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责令限期改正，对余干县城市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余干县财政局
                                             2020年11月18日
   









抄送：余干县监察委员会、余干县城市管理局、江西腾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余干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11月18日印发



